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 

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或“中信建投证券”）

作为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安科技”或“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

定，就辰安科技使用募集的配套资金向合肥科大立安安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科大立安”）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2018年11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辰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936号）。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实际发行股份

数量为4,089,834股，发行价格为42.3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72,999,978.20元。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1出具的《验资报告》（会验字[2019]2582

号），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9,669,811.3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63,330,166.88元，其中，4,089,834.00元计入注册资本，159,240,332.88元计入资

本公积。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根据《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前述募集资金用途如下： 

                         
1公司聘任的审计机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名称已变更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不属于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的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师

事务所更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2）。 



 

 

单位：万元 

序号 用途 金额 

1 智慧消防一体化云服务平台项目 15,158.89 

2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2,141.11 

合计 17,300.00 

三、本次增资概况 

（一）增资方案 

1、增资方式 

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分三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科大立安

以现金方式进行增资，用于实施“智慧消防一体化云服务平台项目”的建设。本

次为首次增资，增资金额为 6,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科大立安的注册资本将由

5,000 万元变更为 11,000 万元，公司仍持有科大立安 100%的股权。 

2、资金来源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 

（二）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名称：合肥科大立安安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149209371A 

成立时间：1999 年 6 月 24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周扬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湖路 13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智能防火、防盗、监控及办公自动化系统、工业安全与应急给排

水装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安装、技术服务及相关器材的销售，消防工程设计

施工，智能楼宇系统工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与咨询；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限定或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34,563.01 营业收入 26,570.75 

负债总额 16,071.30 净利润 2,573.33 

净资产 18,491.7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868.11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2018 年度，科大立安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为 1,500.00 万元，其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868.11

万元，科大立安已完成 2018 年度的业绩承诺。 

四、本次增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科大立安增资，有利于促进科大立安业务发展，符

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及用途等符合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未违反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

定。 

五、审议程序 

2019 年 6 月 28 日，辰安科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

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科大立安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

独立意见。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辰安科技本次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的重组配

套资金 6,000万元向科大立安增资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科大立安增资，

有利于促进科大立安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 



 

 

因此，独立财务顾问同意辰安科技本次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的重组配套资

金 6,000 万元向科大立安增资用于实施“智慧消防一体化云服务平台项目”的建

设。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单增建                 张南星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8 日 


